
关千公布《呼和浩特市财政局实施告知承诺制

涉企经怅许可事项清单〉(2024版）的通知

各旗县区财政局、开发区财金局、和林新区财金局：

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家、自治区和全市深化 “ 放管服 ” 改革优

化营商环境决策部署，持续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，按照《呼和

浩特市司法局关于公布＜呼和浩特市本级证明事项保留清单＞＜呼

和浩特市本级实施告知承诺制证明事项清单＞＜呼和浩特市实施

告知承诺制涉企经营许可事项清单＞ （2024版）的通知》（呼司

通字[2024]51号）要求，现对市财政局清单事项予以公布。

特此通知。




